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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宁波市镇海区招宝山街道三角

地小区于两个月前配置了新型健身器

材， 受到居民欢迎。 然而， 因为新单杠

太高， 多数居民无法使用。 日前， 网友

“hangxing” 在当地媒体群众留言板发

帖反映此事， 呼吁有关单位重新安装。

据媒体报道， 该小区新安装的单杠

和三位引体向上架离地距离分别为 2.4

米、 2.2 米。 在现场， 一名正常身高的

保安， 即使伸长了手臂， 也与单杠相差

有一段不小的距离。

让人难以理解的是， 街道方面对此

的回复， 认为网友反映的器械实际高度

约 2500 毫米， 符合国家关于“普及型

单杠要求高度 1500 毫米至 2600 毫米”

规定的要求， 因为高度没有超过国家规

定的上限， 就没有任何问题。 网友的留

言， 似乎多此一举。 这下， 将单杠“够

不着” 的球， 又踢回给了发帖网友。

街道方面的回复， 看起来好像很有

道理。 但是，单杠能不能用，除了要对照

规定外， 还要根据实际使用对象来作出

判断。 如果安装健身器材所在的小区是

大中学校学生集中的学区， 来此地进行

身体锻炼的，是年轻的大中学校学生，他

们只需要轻轻一跳，就能很轻松地“够得

着”高高在上的单杠，进行身体锻炼。 这

样的“高度”，自然没有违反规定。

但两个近在咫尺的小区， 三角地小

区和谢家小区， 作为建成多年的老旧小

区， 居住者以老年人为主， 老年人身高

不高， 而且手臂力道有限， 三位引体向

上架可能勉强还能用， 单杠实在是“有

心无力” 了。 弄不好， 还会因为使用不

当而引发意外。 这样的“高度”， 即使

没有违反规定， 在实际使用过程中， 既

不方便， 又存在相当风险。 如果街道工

作人员深入现场仔细观察一下， 很容易

发现， 也就不会轻率作出“符合国家规

定” 的判断。

小区安装健身器材， 让居民在家门

口就能锻炼， 满足了居民健身需要， 丰

富了居民的业余体育生活， 这是为居民

办了一件实事。 但是， 实事要办好， 还

要办实。 要一切从实际出发， 充分考虑

使用对象的需要， 而不是拍拍脑袋， 从

本本出发， 只凭着想象来回复居民的质

疑。 眼下， 后大街社区已联系施工方进

行相应的调整， 这才是考虑居民实际需

求的务实的工作作风。

单杠高度要降下来， 工作作风要提

上去。 今后， 希望更多基层工作人员能

够多深入现场研究问题， 解决问题， 尽

量少犯教条主义的错误。

单杠高度要降下来，工作作风要提上去

近日， 记者调查发现， 有一些商家

在网络商城上销售 《员工自愿自行缴纳

社保协议书》 或类似的承诺书、 申请

书， 声称公司和员工签署后可以不由公

司为员工缴纳社保。 有商家称， 此类协

议书只要公司与员工签字盖章， 就有法

律保护。 律师表示， 企业为劳动者缴纳

社保是法定的、 强制性的义务， 不能通

过签署此类协议书等方式来进行逃避。

员工自愿签署“协议书”， 放弃缴

纳社保， 若发生意外由员工自己负责

……看似不可思议的事情， 却真实地发

生着。 从此前的报道来看， 之前都是公

司“动员”， 员工答应； 如今呢？ 这似

乎进入一个更加专业的轨道， 《自愿放

弃购买社保承诺函》 《员工自愿不购买

社保（申请） 承诺书》 《自愿放弃社会

保险承诺书》 等多种形式“任君选择”，

总有一款适合“您”。

这样的“协议书”， 真的可以免责

吗？ 答案是否定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

劳动法》 第七十二条规定， 用人单位和

劳动者必须依法参加社会保险， 缴纳社

会保险费。 此外， 《中华人民共和国社

会保险法》 中亦有类似条款。 由此可

见， 用人单位为员工缴纳社保是法定的

强制性义务， 不能通过签署所谓的“协

议书” 进行逃避。 一旦发生纠纷， 用人

单位不仅要补交社保、 缴纳滞纳金、 支

付经济补偿， 甚至还要面临行政处罚，

可为何其还是热衷于这样操作呢？

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协议书”这类

“产品”之所以有市场，根源也在于此。

一般情况下， 对不少普通职工来说，他

们并没有足够的社保意识，当他们到手

的收入能更多一些时，他们自然是何乐

而不为呢？ 而对用人单位而言，有些是

不懂法，有些是明知故犯，因为缴纳社

保需要更多的资金投入，而真正敢于并

且愿意拿起法律武器来维权的职工，

还是少之甚少， 缘于此， 一些用人单

位为了节省用工成本， 自然希望员工

们签约“协议书”。

存在并不意味着合理， 经济考量

不能大于法律规定， 这是底线与共识，

必须严格遵守。 在签约“协议书” 一

事上， 监管部门要主动出击、 积极行

动， 保持“零容忍” 的姿态， 最大限

度地确保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并要对

相关的用人企业以严厉的惩罚； 对用

人单位来说， 还是应该要树立起必要

的法律常识， 不能心存侥幸， 因为一

旦出现纠纷， 只会得不偿失； 对职工

个人来说， 也应该有必要的风险意识、

法律意识， 让正规的社保更好地支撑

起自身的安全生活。

总之， “协议书” 不能成为违法

的挡箭牌， 这是基本常识。 那对各相

关方来说， 都应有所行动， 都应坚守

法律底线， 为此， 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才能得到有效保障， 健康安全的用工

氛围也才能更好地营造起来。

“协议书”不能成为违法的挡箭牌

□ 郑建钢

□ 龙敏飞

“疯狂的自行车”，监管新领域的挑战

首先， 严查严管骑行竞速， 限速

多少才合适呢？ 《道路交通安全法》

第 58 条规定， 电动自行车在非机动

车道内行驶时， 最高时速不得超过

15 公里。 但是， 法律并没有对自行

车提出明确的限速要求。 而竞速自行

车因为各种新材料、 新技术的加持，

时速可达 30 公里、 40 公里甚至更

高， 远超传统非机动车的车速。

这也是竞速骑行构成新的交通安

全风险的原因所在。 法律没有明文规

定， 那么应该怎么规范？ 北京交管提

出的要求是“控制骑行速度，保持安全

距离”， 虽然要求有一定的模糊性，但

是针对公路自行车的“高速”特征有的

放矢。 从法律规定“举轻以明重”的角

度来说， 既然电动自行车都不允许时

速超过 15 公里， 那么说明在非机动

车道里， 电动自行车以及公路自行车

就都不应该超过这个速度， 如今要管

自行车， 就一并要管电动车， 如此才

能体现路权分配的公平性。

其次， 出于锻炼目的的正常骑行

和呼啸而来的“骑行竞速”， 边界不

易划分， 执法时要注意避免一刀切现

象， 这需要相关执法部门在实践中摸

索出更加精准、 精细化的方案。 如

今， 可将严管严查的工作指向那些故

意违章、 挑战法规、 不顾他人安全的

“飙车” 行为， 比如任意变道、 闯红

灯、 追逐竞驶等作为监管重点。

竞速自行车的确是一项新兴运

动， 也构成了新的监管挑战。 它到底

算是一个体育器械， 还是算一种交通

工具？ 该怎么管？ 这些问题， 可能要

在实践中摸索出合适的监管措施。 让

人欣慰的是， 包括北京交警在内的多

地职能部门， 都认识到了方兴未艾的

骑行运动需要规范。 目前我们可能很

难提出完美的规范方案， 但是通过在

实践中摸索， 相信可以在各方博弈和

互动当中找到答案。

综合光明网、 新京报等

（谚路 整理）

北京交管部门加强管理、 及时

“出手”， 既是保障城市道路交通安全

的必要之举， 也是引导道路骑行行为

安全合规合法。

骑行热这股运动潮流的兴起， 本

是大众体育文化丰富发展的体现。 一

方面， 这是骑行作为一种体育运动延

伸到普通人的表现， 也带动了全民健

身的氛围； 另一方面， 一些骑行组织

形成了独特的社群文化， 为青年融入

社会搭建平台和渠道。

骑行作为一种文化值得被包容，

但任何骑行组织都没有特权， 都要遵

守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 一些“暴

骑团” 我行我素、 为所欲为， 眼里没

有他人， 把公共道路当成小团体的赛

场， 与倡导健康、 绿色、 文明的骑行

文化背道而驰。

治理竞速骑行乱象， 就要理直气

壮地强化依法执法。 过去， 因为道路

交通安全的执法重点在机动车辆， 一

些人产生了骑自行车不会被罚的错

觉， 甚至根本意识不到自己的违法行

为。 交管部门通过查处一批违法行为

人， 公布一批典型案例， 能够对“暴

骑团” 形成警示和震慑。

另外， 鉴于自行车的道路限速并

无明确标准， 各地相关部门不妨通过

修订地方法规等形式， 完善限速规

定， 提高违法行为人的违法成本。 从

长期看， 作为上位法的《道路交通安

全法》 也要补齐立法空白， 明确自行

车最高限速。

对骑行竞速要严管， 还要善于引

导和教育。 一些人之所以热衷于竞

速， 就因为骑行组织内部流行错误的

理念， 把速度当成骑行文化的唯一。

为此， 可以向骑行组织推广文明骑行

理念， 让骑行爱好者在合法的前提下

享受骑行乐趣。

事实上， 城市道路安全与大众骑

行健身并不矛盾。 对于骑行爱好者来

说， 没有文明守法的骑行， 就不可能

平安、 自在地享受运动。 通过多管齐

下治理“暴骑团”， 也能让骑行这一

健身方式更加深入人心， 实现健康有

序的发展， 助力骑行文化得到更广泛

的社会认知和认同。

据报道， 北京市公安交管部门从近日

起， 将对路面发现的自行车竞速骑行行为开

展严格管理， 对涉及的违法行为依法进行处

罚， 全力确保道路骑行环境安全有序。 交管

部门还公布了安全提示： 骑行前检查车辆性

能， 骑行时佩戴头盔等保护装备； 沿道路右

侧骑行， 切勿占道通行、 逆行， 禁止多人并

排骑行； 控制骑行速度， 保持安全距离， 避

让往来行人及车辆， 避免急转弯、 急刹车等

危险行为。

城市道路不是骑行“竞速场”

竞速骑行作为新兴运动，对监管提出新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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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


